屏東縣南州鄉溪北國小校務會議提案單
時間:110.8.30（星期一） 上午10:30
地點:會議室
主席：蔡信東校長

記錄：王雨利老師
	案由01
	本校110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 總額及票選委員產生方式。

	說明
	本校110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 總額及票選委員產生方式，擬依往例進行(如下)：

(1)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之總額9名組成(【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人事主任等3名為當然委員】【兼任行政人員應選出3名委員】【導師 、專任教師應選出3名】)；應選6名（其中兼任行政人員3名；導師、專任教師(未兼任行政人員3名），本校教師1人1票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，每票以勾選5位為限，以較高票當選，次高票者2名為候補委員(男、女性教師各1名)；票數相同者以抽籤決定。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
(2)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總數9名。(【校長及家長會代表為當然委員】【兼任行政人員應選出2名委員】【導師、專任教師應選出5名委員】)；應選7名（其中行政人員2名、導師、專任教師5名），本校教師1人1票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，毎票以勾選5位為限，以較高票當選，次高票者2名為候補委員(男、女性教師各1名) ；票數相同者以抽籤決定。未兼行政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
1、 110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，聘期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1年。且須符合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十條規定，委員會同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三分之一。如選出皆為同一性別，則由另一性別之最高票依名額及依次當選。

2、 110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改選會議，於校務會議結束後接續召開，參加該會議人員以本校編製內教師為原則(不含代理斆師、職員及工友)，為求開票及計票之公平、公正、公開進行，於改選會議投票後，擬請109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、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，及其他教師有願意監督開票及計票等相關程序。

3、 當選名單公告於本校網站及公佈欄。


	案由02
	本校110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。

	案由03
	本校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友善校園活動計畫。


